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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或“公司”）委托，就贵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资料，包

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的议程、议案及决议等文件资料，同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就有关事实的陈述

和说明。公司已向本所作出保证和承诺，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

法规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

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资料一起向社会公众披

露，并依法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2025年10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召开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贵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审议

事项等相关公告、通知，公布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和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告知全体股东，公告披露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期已达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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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25

日10:00分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399号10幢4层（名义层5层）502

室的会议室举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

月25日9:15-15:00。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均符合公告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主要包括：公

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现场会议表决文件及网络投票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合计123人，代表股份109,969,3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2785%（截

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24,48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

份数量5,434,836股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股份数量569,198股，该等股份不享有

表决权，故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18,475,966股）。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109,40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83%；反对486,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4%；弃权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33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038%；反对486,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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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1%；弃权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9981%。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602,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4%；反对287,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3%；弃权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53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014%；反对287,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164%；弃权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1822%。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426,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63%；反对287,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3%；弃权2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4%。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42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5%；反对289,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3%；弃权2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2%。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461,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83%；反对24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0%；弃权2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7%。

上述议案1、议案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不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案与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相符，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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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四、关于股东会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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